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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集团   公告编号：2020-089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已出售振江股份基本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5 月 7 日、8 月 20 日、9 月 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关于拟出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2020-029）及《关于出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2020-066）。

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鸿立”）已累计出售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

江股份”）2,678,840 股股份，仍持有振江股份 10,346,000 股股份；

公司控制企业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

立华享”）尚未出售振江股份股份，仍持有振江股份 6,340,085 股股份。 

二、本次拟出售振江股份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鸿立华享将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按市场公允价格出售持

有的振江股份合计不超过 2,536,728 股股份，不超过振江股份总股本

的 2%，出售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在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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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振江股份如发生派发红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及其管理人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拉萨鸿新”）管理的合伙企业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其合计出售振江股份的具体股份数须符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审议表决程序 

根据公司、上海鸿立与拉萨鸿新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以及鸿立华享与拉萨鸿新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的有关约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

下简称“上市”）的项目，拉萨鸿新应在上海鸿立、鸿立华享所持已上

市项目公司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公司和

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期限内

尽快出售所有已解除限售的股份，且公司委托授权拉萨鸿新决定单次

出售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合计持有的任一已上市项目公司股份涉及的

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0.00 万元，实际出售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作为

依据。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委托管理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本次投资项目退出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批准，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等。 

（四）是否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鸿立华享拟继续出售振江股份的股份不会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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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振江股份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1 日，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目前总股本 12,807.14万股（振江股份拟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23.50 万股，总股本将变

更为 12,683.64万股）。截至 2020年 11月 26日，振江股份收盘价 22.70

元/股。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鸿立华享本次拟出售的振江股份

2,536,728 股，应分摊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1,170.32 万元、按权益法核

算已确认的损益调整为 807.88 万元、其他权益变动为 1,481.54 万元。 

本次鸿立华享拟出售的振江股份不超过 2,536,728 股，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四、出售价格 

本次鸿立华享出售振江股份不超过 2,536,728 股股份的最终价格

由受托管理方拉萨鸿新决定，出售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作为依据。 

五、出售振江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上海鸿立已出售持有的振江股份部分股份使公司获得

投资收益约 5,700 万元，对公司 2020 年度的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公

司将根据上海鸿立、鸿立华享出售振江股份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